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33號

上  訴  人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朝國             

訴訟代理人  黃秀禎  律師

            潘玉蘭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

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自民國102年4月起至105年12月止，調整

所屬勞工即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下稱劉素菁等人）之

工資，卻未覈實申報調整其等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

多報少〔劉素菁等人姓名及原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工

資，詳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7年度訴字第311號

判決(下稱原審前判決)附表所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

條第3項規定，以106年7月7日勞局納字第10601823640號裁

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計新臺幣（下同）1,54

3,164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嗣經原審以原審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64號

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審前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

理後，經原審以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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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0,272元部分均撤銷，

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仍對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不

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上訴人與劉素菁等人間就其實質關係始終屬於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而不是承攬契

約。依101年1月1日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

理、行銷主任）業務制度，第2條第4項約定：行銷僱傭業務

人員工資依其招攬保單之職責，以業務津貼計算之。第3條

第1項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行銷僱傭業務人員個人招

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

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費豁免繳納或業務

合約終止時，即不予給付。依照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

務經理）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

區業務主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

服務津貼表」計算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

費豁免繳納或業務合約終止時，即不予給付。103年6月18日

第5屆第9次董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

酬辦法第1條約定：本辦法係為外勤業務人員各項承攬獎金

報酬給付之依據。第3條約定：各級外勤業務人員承攬獎金

報酬，一、業務津貼（首年度佣金）（FYC）二、服務津貼

（續年度佣金）（RYC）。業務人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

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承攬業務津貼及

承攬服務津貼。另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

分為保險主約佣金率、保險附約佣金率兩個部分，再依保險

主約種類、保險附約種類，去對應業務津貼（第1保單年

度）、續年度服務津貼（第2至第5保單年度）。可知業務津

貼（即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年度佣金）

都是業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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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務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獲得的報

酬，可以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個人績效獎金、個人達成獎

金、業績年終均是以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為

基礎計算之後給予的報酬，性質上仍屬提供勞務所得報酬的

範圍，也就是業務員提供招攬行為與服務客戶的勞務而得以

自保費中抽取的第1年佣金，性質上應屬於工資。補發簽

收、簽收扣佣、簽收扣款、撤件暫緩佣及發放撤件暫緩佣均

屬工資。上訴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將劉

素菁等人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

3項規定，係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

處4倍罰鍰，經將非屬工資之項目剔除後，原處分所處上訴

人罰鍰關於1,350,272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係於

法有違，上訴人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

0,272元部分（即192,892元＝原罰鍰金額1,543,164元－重

核後罰鍰金額1,350,2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

此範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本院發回判決業釋明：「依系爭合約書第2條至第6條、第

19條規定，系爭承攬契約書第4條、第5條第2項、第9條至第

10條、第12條規定，該契約附件承攬人員約定事項第2條、

第5條、第17條規定，外勤各級業務人員考核辦法第9條、第

10條規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1條至第6條規定等

約定內容，劉素菁以外13人所簽訂之業務人員合約書與承攬

契約書亦同此內容，均足以顯示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已

被納入被上訴人（按指本件上訴人，下同）之企業組織體系

內，專為被上訴人招攬保險、提供保戶服務，受競業禁止限

制，亦受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的制約，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

作狀態，具組織之從屬性，此觀被上訴人外勤各級業務人員

考核辦法，有以團體績效為評比之標準自明；劉素菁等14人

不僅應遵從被上訴人所定時程、流程及行為規範，並有親自

完成而不得委由他人招攬保險之義務；且為被上訴人之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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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有完成一定業績，避免考核未達標準而遭改敘其他較

低職級，甚或終止契約之壓力。且被上訴人有片面修改佣金

及獎金給付辦法之權限，劉素菁等14人受領報酬之條件均受

制於被上訴人，乃具經濟上從屬性，幾無議價空間；劉素菁

等14人亦有配合公司政策、維護公司形象之義務，此觀被上

訴人所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5條及第6條）所列

懲處方式及事由，已不限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規定之停止

業務招攬或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尚涉及扣減獎勵、福利、

津貼、取消競賽資格等利益，應認被上訴人所為之懲處非僅

是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定保障保戶權益之任務，且具

勞動基準法第70條所定工作規則之性質，被上訴人對保險業

務員並有指揮監督權之行使，自無從否定人格從屬性的存

在；應認劉素菁等14人與被上訴人間勞務關係具有人格從屬

性、勞務須親自履行、組織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等特徵，符

合勞動契約之性質。……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

終均是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屬工作所得之

報酬，為工資，應排除於年終獎金之外。」此為本院針對本

案原審前判決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依行政訴訟法第

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上開法律上判

斷作為其判決基礎，原審據為原判決法律上判斷之基礎，於

法自無違誤。上訴人所舉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之個

案見解，對原審及本院均無拘束力。上訴意旨指摘本院發回

判決以相當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其他保險金融法規之承

攬契約條款認定本件為勞動契約，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40號

解釋；另認定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終均是工資

部分，與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08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歧異，原判決援引本

院發回判決意旨顯然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㈡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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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

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

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

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

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

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

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

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

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

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依上開規定可知，勞基法上

所稱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

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

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

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

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

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至條文所稱「經常性給與」，

係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

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的特性，然為防止雇主

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

給，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

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

制工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的定義，並未

排除按「件」計酬的情形，自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的

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㈢上訴意旨主張業務津貼、服務津貼等獎金非屬工資乙節，原

審已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綜合上訴人所提101年1月1日

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理、行銷主任）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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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第2條第4項及第3條第1項、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

務經理）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103年6月18日第5屆第9次董

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酬辦法第1條

及第3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等約定，論

明：業務津貼（即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

年度佣金）都是業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

供保戶服務的勞務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

獲得的報酬，可以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客戶是因為劉素菁

等人的勞務提供才會有意願購買保險商品並持續繳納保費，

劉素菁等人因此從中獲得的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自屬提供

勞務的對價而屬於工資性質等情，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違

誤。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訴部分，並無違誤，上

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惠　瑜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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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33號
上  訴  人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朝國              
訴訟代理人  黃秀禎  律師
            潘玉蘭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自民國102年4月起至105年12月止，調整所屬勞工即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下稱劉素菁等人）之工資，卻未覈實申報調整其等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劉素菁等人姓名及原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工資，詳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7年度訴字第311號判決(下稱原審前判決)附表所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以106年7月7日勞局納字第10601823640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計新臺幣（下同）1,543,164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嗣經原審以原審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64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審前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後，經原審以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0,272元部分均撤銷，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仍對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上訴人與劉素菁等人間就其實質關係始終屬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而不是承攬契約。依101年1月1日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理、行銷主任）業務制度，第2條第4項約定：行銷僱傭業務人員工資依其招攬保單之職責，以業務津貼計算之。第3條第1項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行銷僱傭業務人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費豁免繳納或業務合約終止時，即不予給付。依照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務經理）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區業務主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費豁免繳納或業務合約終止時，即不予給付。103年6月18日第5屆第9次董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酬辦法第1條約定：本辦法係為外勤業務人員各項承攬獎金報酬給付之依據。第3條約定：各級外勤業務人員承攬獎金報酬，一、業務津貼（首年度佣金）（FYC）二、服務津貼（續年度佣金）（RYC）。業務人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承攬業務津貼及承攬服務津貼。另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分為保險主約佣金率、保險附約佣金率兩個部分，再依保險主約種類、保險附約種類，去對應業務津貼（第1保單年度）、續年度服務津貼（第2至第5保單年度）。可知業務津貼（即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年度佣金）都是業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的勞務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獲得的報酬，可以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個人績效獎金、個人達成獎金、業績年終均是以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為基礎計算之後給予的報酬，性質上仍屬提供勞務所得報酬的範圍，也就是業務員提供招攬行為與服務客戶的勞務而得以自保費中抽取的第1年佣金，性質上應屬於工資。補發簽收、簽收扣佣、簽收扣款、撤件暫緩佣及發放撤件暫緩佣均屬工資。上訴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將劉素菁等人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係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經將非屬工資之項目剔除後，原處分所處上訴人罰鍰關於1,350,272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係於法有違，上訴人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0,272元部分（即192,892元＝原罰鍰金額1,543,164元－重核後罰鍰金額1,350,2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本院發回判決業釋明：「依系爭合約書第2條至第6條、第19條規定，系爭承攬契約書第4條、第5條第2項、第9條至第10條、第12條規定，該契約附件承攬人員約定事項第2條、第5條、第17條規定，外勤各級業務人員考核辦法第9條、第10條規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1條至第6條規定等約定內容，劉素菁以外13人所簽訂之業務人員合約書與承攬契約書亦同此內容，均足以顯示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已被納入被上訴人（按指本件上訴人，下同）之企業組織體系內，專為被上訴人招攬保險、提供保戶服務，受競業禁止限制，亦受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的制約，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具組織之從屬性，此觀被上訴人外勤各級業務人員考核辦法，有以團體績效為評比之標準自明；劉素菁等14人不僅應遵從被上訴人所定時程、流程及行為規範，並有親自完成而不得委由他人招攬保險之義務；且為被上訴人之營業利潤，有完成一定業績，避免考核未達標準而遭改敘其他較低職級，甚或終止契約之壓力。且被上訴人有片面修改佣金及獎金給付辦法之權限，劉素菁等14人受領報酬之條件均受制於被上訴人，乃具經濟上從屬性，幾無議價空間；劉素菁等14人亦有配合公司政策、維護公司形象之義務，此觀被上訴人所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5條及第6條）所列懲處方式及事由，已不限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規定之停止業務招攬或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尚涉及扣減獎勵、福利、津貼、取消競賽資格等利益，應認被上訴人所為之懲處非僅是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定保障保戶權益之任務，且具勞動基準法第70條所定工作規則之性質，被上訴人對保險業務員並有指揮監督權之行使，自無從否定人格從屬性的存在；應認劉素菁等14人與被上訴人間勞務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勞務須親自履行、組織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等特徵，符合勞動契約之性質。……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終均是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屬工作所得之報酬，為工資，應排除於年終獎金之外。」此為本院針對本案原審前判決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上開法律上判斷作為其判決基礎，原審據為原判決法律上判斷之基礎，於法自無違誤。上訴人所舉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之個案見解，對原審及本院均無拘束力。上訴意旨指摘本院發回判決以相當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其他保險金融法規之承攬契約條款認定本件為勞動契約，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另認定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終均是工資部分，與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歧異，原判決援引本院發回判決意旨顯然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㈡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依上開規定可知，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至條文所稱「經常性給與」，係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的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的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的情形，自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的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㈢上訴意旨主張業務津貼、服務津貼等獎金非屬工資乙節，原審已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綜合上訴人所提101年1月1日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理、行銷主任）業務制度第2條第4項及第3條第1項、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務經理）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103年6月18日第5屆第9次董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酬辦法第1條及第3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等約定，論明：業務津貼（即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年度佣金）都是業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的勞務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獲得的報酬，可以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客戶是因為劉素菁等人的勞務提供才會有意願購買保險商品並持續繳納保費，劉素菁等人因此從中獲得的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自屬提供勞務的對價而屬於工資性質等情，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違誤。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訴部分，並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惠　瑜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33號
上  訴  人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朝國              
訴訟代理人  黃秀禎  律師
            潘玉蘭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
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自民國102年4月起至105年12月止，調整
    所屬勞工即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下稱劉素菁等人）之
    工資，卻未覈實申報調整其等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
    多報少〔劉素菁等人姓名及原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工資
    ，詳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7年度訴字第311號判
    決(下稱原審前判決)附表所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
    第3項規定，以106年7月7日勞局納字第10601823640號裁處
    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計新臺幣（下同）1,543,
    164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嗣經原審以原審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64號判
    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審前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後，經原審以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0,272元部分均撤銷，上
    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仍對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不服，
    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上訴人與劉素菁等人間就其實質關係始終屬於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而不是承攬契約。
    依101年1月1日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理、
    行銷主任）業務制度，第2條第4項約定：行銷僱傭業務人員
    工資依其招攬保單之職責，以業務津貼計算之。第3條第1項
    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行銷僱傭業務人員個人招攬及經
    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業務津
    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費豁免繳納或業務合約終
    止時，即不予給付。依照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務經理
    ）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區業務
    主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
    貼表」計算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費豁免
    繳納或業務合約終止時，即不予給付。103年6月18日第5屆
    第9次董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酬辦
    法第1條約定：本辦法係為外勤業務人員各項承攬獎金報酬
    給付之依據。第3條約定：各級外勤業務人員承攬獎金報酬
    ，一、業務津貼（首年度佣金）（FYC）二、服務津貼（續
    年度佣金）（RYC）。業務人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
    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承攬業務津貼及承攬
    服務津貼。另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分為
    保險主約佣金率、保險附約佣金率兩個部分，再依保險主約
    種類、保險附約種類，去對應業務津貼（第1保單年度）、
    續年度服務津貼（第2至第5保單年度）。可知業務津貼（即
    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年度佣金）都是業
    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的勞務
    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獲得的報酬，可以
    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個人績效獎金、個人達成獎金、業績
    年終均是以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為基礎計算
    之後給予的報酬，性質上仍屬提供勞務所得報酬的範圍，也
    就是業務員提供招攬行為與服務客戶的勞務而得以自保費中
    抽取的第1年佣金，性質上應屬於工資。補發簽收、簽收扣
    佣、簽收扣款、撤件暫緩佣及發放撤件暫緩佣均屬工資。上
    訴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將劉素菁等人投
    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
    係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
    ，經將非屬工資之項目剔除後，原處分所處上訴人罰鍰關於
    1,350,272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係於法有違，上
    訴人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0,272元部
    分（即192,892元＝原罰鍰金額1,543,164元－重核後罰鍰金額
    1,350,2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部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本院發回判決業釋明：「依系爭合約書第2條至第6條、第1
    9條規定，系爭承攬契約書第4條、第5條第2項、第9條至第1
    0條、第12條規定，該契約附件承攬人員約定事項第2條、第
    5條、第17條規定，外勤各級業務人員考核辦法第9條、第10
    條規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1條至第6條規定等約
    定內容，劉素菁以外13人所簽訂之業務人員合約書與承攬契
    約書亦同此內容，均足以顯示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已被
    納入被上訴人（按指本件上訴人，下同）之企業組織體系內
    ，專為被上訴人招攬保險、提供保戶服務，受競業禁止限制
    ，亦受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的制約，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
    狀態，具組織之從屬性，此觀被上訴人外勤各級業務人員考
    核辦法，有以團體績效為評比之標準自明；劉素菁等14人不
    僅應遵從被上訴人所定時程、流程及行為規範，並有親自完
    成而不得委由他人招攬保險之義務；且為被上訴人之營業利
    潤，有完成一定業績，避免考核未達標準而遭改敘其他較低
    職級，甚或終止契約之壓力。且被上訴人有片面修改佣金及
    獎金給付辦法之權限，劉素菁等14人受領報酬之條件均受制
    於被上訴人，乃具經濟上從屬性，幾無議價空間；劉素菁等
    14人亦有配合公司政策、維護公司形象之義務，此觀被上訴
    人所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5條及第6條）所列懲
    處方式及事由，已不限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規定之停止業
    務招攬或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尚涉及扣減獎勵、福利、津
    貼、取消競賽資格等利益，應認被上訴人所為之懲處非僅是
    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定保障保戶權益之任務，且具勞
    動基準法第70條所定工作規則之性質，被上訴人對保險業務
    員並有指揮監督權之行使，自無從否定人格從屬性的存在；
    應認劉素菁等14人與被上訴人間勞務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
    勞務須親自履行、組織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等特徵，符合勞
    動契約之性質。……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終均是
    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屬工作所得之報酬，
    為工資，應排除於年終獎金之外。」此為本院針對本案原審
    前判決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
    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上開法律上判斷作
    為其判決基礎，原審據為原判決法律上判斷之基礎，於法自
    無違誤。上訴人所舉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之個案見
    解，對原審及本院均無拘束力。上訴意旨指摘本院發回判決
    以相當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其他保險金融法規之承攬契
    約條款認定本件為勞動契約，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
    ；另認定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終均是工資部分
    ，與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
    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歧異，原判決援引本院發
    回判決意旨顯然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㈡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
    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
    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
    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
    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
    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
    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
    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
    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
    、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依上開規定可知，勞基法上所
    稱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
    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
    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
    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
    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
    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
    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至條文所稱「經常性給與」，係
    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
    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的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
    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
    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
    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
    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的定義，並未排除
    按「件」計酬的情形，自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的績效
    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㈢上訴意旨主張業務津貼、服務津貼等獎金非屬工資乙節，原
    審已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綜合上訴人所提101年1月1日
    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理、行銷主任）業務
    制度第2條第4項及第3條第1項、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
    務經理）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103年6月18日第5屆第9次董
    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酬辦法第1條
    及第3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等約定，論
    明：業務津貼（即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
    年度佣金）都是業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
    供保戶服務的勞務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
    獲得的報酬，可以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客戶是因為劉素菁
    等人的勞務提供才會有意願購買保險商品並持續繳納保費，
    劉素菁等人因此從中獲得的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自屬提供
    勞務的對價而屬於工資性質等情，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違誤
    。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訴部分，並無違誤，上
    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惠　瑜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33號
上  訴  人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朝國              
訴訟代理人  黃秀禎  律師
            潘玉蘭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自民國102年4月起至105年12月止，調整所屬勞工即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下稱劉素菁等人）之工資，卻未覈實申報調整其等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劉素菁等人姓名及原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工資，詳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7年度訴字第311號判決(下稱原審前判決)附表所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以106年7月7日勞局納字第10601823640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計新臺幣（下同）1,543,164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嗣經原審以原審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64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審前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後，經原審以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0,272元部分均撤銷，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仍對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上訴人與劉素菁等人間就其實質關係始終屬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而不是承攬契約。依101年1月1日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理、行銷主任）業務制度，第2條第4項約定：行銷僱傭業務人員工資依其招攬保單之職責，以業務津貼計算之。第3條第1項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行銷僱傭業務人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費豁免繳納或業務合約終止時，即不予給付。依照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務經理）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約定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區業務主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倘因任何原因致保費豁免繳納或業務合約終止時，即不予給付。103年6月18日第5屆第9次董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酬辦法第1條約定：本辦法係為外勤業務人員各項承攬獎金報酬給付之依據。第3條約定：各級外勤業務人員承攬獎金報酬，一、業務津貼（首年度佣金）（FYC）二、服務津貼（續年度佣金）（RYC）。業務人員個人招攬及經收保件按實繳保費依「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計算承攬業務津貼及承攬服務津貼。另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分為保險主約佣金率、保險附約佣金率兩個部分，再依保險主約種類、保險附約種類，去對應業務津貼（第1保單年度）、續年度服務津貼（第2至第5保單年度）。可知業務津貼（即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年度佣金）都是業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的勞務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獲得的報酬，可以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個人績效獎金、個人達成獎金、業績年終均是以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為基礎計算之後給予的報酬，性質上仍屬提供勞務所得報酬的範圍，也就是業務員提供招攬行為與服務客戶的勞務而得以自保費中抽取的第1年佣金，性質上應屬於工資。補發簽收、簽收扣佣、簽收扣款、撤件暫緩佣及發放撤件暫緩佣均屬工資。上訴人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將劉素菁等人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係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經將非屬工資之項目剔除後，原處分所處上訴人罰鍰關於1,350,272元之範圍內於法有據，逾此部分係於法有違，上訴人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逾1,350,272元部分（即192,892元＝原罰鍰金額1,543,164元－重核後罰鍰金額1,350,2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本院發回判決業釋明：「依系爭合約書第2條至第6條、第19條規定，系爭承攬契約書第4條、第5條第2項、第9條至第10條、第12條規定，該契約附件承攬人員約定事項第2條、第5條、第17條規定，外勤各級業務人員考核辦法第9條、第10條規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1條至第6條規定等約定內容，劉素菁以外13人所簽訂之業務人員合約書與承攬契約書亦同此內容，均足以顯示保險業務員劉素菁等14人已被納入被上訴人（按指本件上訴人，下同）之企業組織體系內，專為被上訴人招攬保險、提供保戶服務，受競業禁止限制，亦受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的制約，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具組織之從屬性，此觀被上訴人外勤各級業務人員考核辦法，有以團體績效為評比之標準自明；劉素菁等14人不僅應遵從被上訴人所定時程、流程及行為規範，並有親自完成而不得委由他人招攬保險之義務；且為被上訴人之營業利潤，有完成一定業績，避免考核未達標準而遭改敘其他較低職級，甚或終止契約之壓力。且被上訴人有片面修改佣金及獎金給付辦法之權限，劉素菁等14人受領報酬之條件均受制於被上訴人，乃具經濟上從屬性，幾無議價空間；劉素菁等14人亦有配合公司政策、維護公司形象之義務，此觀被上訴人所定業務人員銷售行為懲處標準（第5條及第6條）所列懲處方式及事由，已不限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規定之停止業務招攬或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尚涉及扣減獎勵、福利、津貼、取消競賽資格等利益，應認被上訴人所為之懲處非僅是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定保障保戶權益之任務，且具勞動基準法第70條所定工作規則之性質，被上訴人對保險業務員並有指揮監督權之行使，自無從否定人格從屬性的存在；應認劉素菁等14人與被上訴人間勞務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勞務須親自履行、組織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等特徵，符合勞動契約之性質。……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終均是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成立所得之對價，屬工作所得之報酬，為工資，應排除於年終獎金之外。」此為本院針對本案原審前判決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上開法律上判斷作為其判決基礎，原審據為原判決法律上判斷之基礎，於法自無違誤。上訴人所舉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之個案見解，對原審及本院均無拘束力。上訴意旨指摘本院發回判決以相當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其他保險金融法規之承攬契約條款認定本件為勞動契約，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另認定個人績效、個人達成獎金及業績年終均是工資部分，與原審108年度簡上字第33號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歧異，原判決援引本院發回判決意旨顯然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㈡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依上開規定可知，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至條文所稱「經常性給與」，係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的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的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的情形，自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的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㈢上訴意旨主張業務津貼、服務津貼等獎金非屬工資乙節，原審已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綜合上訴人所提101年1月1日行銷僱傭業務人員（行銷經理、行銷襄理、行銷主任）業務制度第2條第4項及第3條第1項、99年4月1日區業務主管（業務經理）業務制度第4條第1項、103年6月18日第5屆第9次董事會通過的外勤各級業務人員業務制度承攬報酬辦法第1條及第3條、104年1月30日業務津貼及服務津貼表等約定，論明：業務津貼（即第1年度佣金）與服務津貼（即第2至第5年度佣金）都是業務人員或業務主管依其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的勞務之後，從雇主所獲得的對價，屬於因工作獲得的報酬，可以認定其性質屬於工資；客戶是因為劉素菁等人的勞務提供才會有意願購買保險商品並持續繳納保費，劉素菁等人因此從中獲得的業務津貼與服務津貼，自屬提供勞務的對價而屬於工資性質等情，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違誤。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訴部分，並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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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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